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教育基金会
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，深入落实学校“名世方略”总体部署，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矢志创新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，现开展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教育基金会奖助学金评选工作。
一、评选对象
符合对应奖学金要求的全日制在籍研究生。

二、参评研究生基本要求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;

2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在校期间未受过通报批评或其他处分;

3.学习刻苦认真，成绩优良;

4.关心集体、团结同学、热心公益活动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；

5.同等条件下，生活简朴、经济困难的学生优先；

6.参评助学金的研究生须为本学年经学校认证的家庭经济困难生。

三、系统申报与审核

登录东南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，账号、密码同信息门户，或者登录信息门户点击右上角办事大厅链接，搜索“基金会”进行申报。

申报人、审核人登录，使用一卡通账号和密码，使用说明可进入系统下载。请各院系公示确定拟推荐人选后，再登陆系统提交申请。院系提交申请后请注意及时点击“上报”。
申请理由/个人小结部分请同学认真填写，院系把关，这是捐赠方审核的重要事项。各院系务必严格按照评选条件、奖励对象进行评选。评选结果应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日。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院系根据附件1和附件2要求，于4月28日17:00前完成院系公示、材料审核和系统提交，并将奖项申报材料（纸质）、院系评审报告（电子版+盖章纸质版）（模板见附件3）、院系公示文件（电子版，公示截图）提交至研究生院管理办。
教育基金会联系人：丁倩文 郭进     电话：83795540

研究生院联系人：田爽健            电话：52090209

基金会系统管理：王峰              手机：13685571941

    研究生院、教育基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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